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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为“助人”与“好意”撑腰

主持人:

?南一位全职妈妈帮熟人接送孩子两年半， 一次接送途中

孩子跌落意外受伤， 接受帮助的家长将这个全职妈妈起诉到法

院， 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应当承担责任， 但基于原告自身也应承

担部分责任， 可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但二审法院改判认为， 被告的行为属于法律上的 “帮工”，

即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行为， 原告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

无须担责。

本案判决经媒体报道后， 网友纷纷为之点赞。 而从司法实

践来看， 法律正日益为 “助人” 与 “好意” 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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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齐鲁网”报道，济南一位

全职妈妈帮熟人接送孩子两年
半，孩子突然意外受伤，她需不需

要担责？近日，该案的二审判决书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

判决书显示， 家住济南的张

女士和杜女士是熟人和朋友关
系， 两家的孩子同在一所幼儿园

上学， 张女士一直在家专职照顾
孩子，时间充裕。而杜女士和丈夫

都在中学上班， 经常无法按时接

送孩子，所以，杜女士经常让张女
士接孩子时， 一?帮忙接上自家

孩子佳佳（化名），并且佳佳经常
和张女士家的孩子在一起玩，有

时也在张女士家吃饭。

“这一接就是两年半，并且是
无偿的。 ”张女士介绍道。

2019 年 6 ? 19 日下午四
点多，张女士在幼儿园接孩子后，

佳佳要和张女士的孩子一?玩，

不回家。 但佳佳家长还要回单位
上班，和往常一样，佳佳父母把佳

佳留给张女士后就去上班了。

当天傍晚张女士送佳佳回家

时一直十分小心，但是，没想到意

外还是发生了， 当电动车行驶到
济南市济阳区经三路与纬一路路

口时， 佳佳突然从电动车后座上
掉下来，张女士立即停车，并第一

时间通知了佳佳父母。第二天，佳

佳被送到济南市儿童医院接受治
疗，入院诊断为皮肤挫伤（左手环

指、小指 ），住院 6 天 ，经医保报
销后共支出医疗 费 7757.04

?。 事后， 张女士去看望时留下

2000 ?钱。

事情发生后， 杜女士将张女

士告上法庭， 要求张女士赔偿佳
佳医疗费、 护理费、 交通费共计

6657 ?。

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 张某某骑电动车载其孩子

和佳佳两名未满十二周岁儿童出
行， 明显违反了非机动车载人的

规定， 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

但牛某奇、 杜某倩作为佳佳

的监护人， 明知张某某驾驶非机
动车载佳佳出行可能存在风险，

仍将佳佳交付张某某， 其对本次

事故的发生亦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被告张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佳佳医疗费

5429.93 ?、护理费 420 ?、交

通费 140 ?，扣除被告张某某已

支 付 的 2000 ? ， 以 上 共 计

3989.93 ?。

一审之后， 张女士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 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

提供劳务， 帮工人与被帮工人之
间往往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通

常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邻居之
间，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也可以理

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

张女士帮佳佳父母照顾女儿

佳佳，双方未约定报酬，为无偿帮
工关系。 张女士在从事帮忙照顾

佳佳活动中致佳佳受伤， 佳佳父
母作为被帮工人依法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虽然张女士违反了关于非机

动车载人的规定， 但佳佳父母作
为佳佳的监护人， 明知张女士驾

驶非机动车安装的固定安全座椅

只能附载一名儿童， 对于可能存
在的风险应当预料到， 而仍将佳

佳交给张女士待玩耍结束后送回
家。 且张女士作为帮工人将佳佳

安放在固定安全座椅上， 而将自

己的孩子放在存在安全隐患的脚
踏板上 ， 已经尽到了相应的义

务， 佳佳父母作为佳佳的监护人
存在过错， 相应的责任应由佳佳

父母承担。

所以佳佳父母作为佳佳的监
护人要求张女士对本次事故的发

生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院不予支

持。

全职妈妈替朋友接孩子致其受伤

法院终审改判“无偿帮工”不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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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对于本案这样的侵权责

任纠纷， 首先需要考虑是属于一般

情况， 还是属于特殊情况。

对于一般情况， 应当适用侵权

责任的一般规则 ， 也就是 《民法

典》 规定的，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同一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 可

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中 ， 被侵权人是未成年

人， 其监护人明知帮助接孩子的张

女士驾驶非机动车安装的固定安全

座椅只能附载一名儿童， 对于可能

存在的风险应当预料到， 而仍将自

己的孩子交给张女士待孩子玩耍结

束后送回家，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方

自身具有过错。

根据侵权责任承担的一般规

则，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应当担责，

但基于原告方自身的过错， 可减轻

被告的责任。

从以往此类纠纷的处理来看，

通常都会适用上述一般规则。

但是， 如果法律规定了侵权责任

承担的特殊规则， 那么就应当优先适

用特殊规则。

从本案情况来看， 二审认定其属

于法律上的 “帮工”， 即为他人无偿

提供劳务的行为。

而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第十三条： 为他人无偿提供

劳务的帮工人， 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

人损害的，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不承

担赔偿责任。 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 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

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简而言之， 本案中张女士无偿地

替佳佳父母接佳佳放学， 其帮工行为

的后果一般应由佳佳父母承担， 除非

张女士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本案中， 张女士的行为不但不存

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还在位置安排

上刻意保护佳佳 ， 据此二审法院认

定 ， 相应责任应由佳佳父母承担 。

一审未考虑“情况特殊”

本案中张女士无偿地替佳佳父母接佳佳放学， 其帮工行为的后果一

般应由佳佳父母承担，除非张女士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法律规定“好意同乘”减轻责任

李晓茂： 随着法律的修订、 司

法解释的出台 ， 为 “好意 ” “助

人” 撑腰的法律规定正日益增多。

比如本案二审判决的主要法律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就是一部司法解释。

再比如随着 《民法典 》 的实

施， “好意同乘” 也已明确可以减

轻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一十七

条规定：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 应当减轻其赔偿

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以往即使在 “好意同乘” 的情

形下， 由于 《侵权责任法》 规定，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但

同乘的被侵权人往往并不存在过

错， 因此要减轻提供好意同乘一方

的责任 ， 从法律角度缺乏直接依

据。 而有了 《民法典》 的规定， 就

为提供 “好意同乘” 的人们减轻了

后顾之忧， 鼓励了这种绿色环保又

富有人情味的出行方式。

有了 《民法典》 的规定， 就为提供 “好意同乘” 的人们减轻了后顾之忧， 鼓励了这种绿色环保又富有

人情味的出行方式。

和晓科： 本案一审的判决， 应

该说并不存在明显的错误， 但略显

机械。

而二审的改判， 则很好地体现

了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民法典》 明确规定： “民事

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公平

原则 ， 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简单来说， 民事活动中的 “公

平” 就是权利义务要对等。

本案中， 至少根据判决书的描

述， 帮助佳佳父母接孩子的张女士没

有获得任何权或者利， 她纯粹是基于

友情助人为乐， 在接孩子这一环节承

担了佳佳父母的义务， 那么在对损害

发生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

下， 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应由佳佳父母

自行承担。

正如有网友评论所说， “张女士

这种邻里朋友之间善意行为， 互帮互

助、 团结友善的良好道德风尚是值得

肯定的。 佳佳受伤， 双方都很心疼，

佳佳父母应正确对待本次事故， 不应

迁怒于张女士”。

改判不担责体现“公平正义”

本案二审的改判，很好地体现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